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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 姻 法司法 解 释（ 一）》

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

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

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刘群表示，尽管法律保护

无 过错 方，但 赔 偿 数 额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法官在

审判时只能根据个案的具体情

况，视过错程度、财产数额、

过错方的给付能力等行使自由

裁量权。

最高法：家暴、婚内与他人同居等行为 ，过错方应赔偿——

向犯错配偶索赔，你该这么做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李立 实习记者 刘彦宇

配偶在婚内出轨，有些甚至与他人同居、生子，这些“不忠”行为，使得大量婚姻家庭破裂。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在湖南调研时表示，对于重婚、家暴、婚内与他人同居、虐待

和遗弃家庭成员等严重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应依当事人请求判决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做到“赔当其过”。
那么，发现配偶出轨决定离婚，无过错方如何理性维权才能最大限度保障自身权益？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就家事审判中倡导的“赔当其过”话题，采访了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家事及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刘
群法官和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家事法律服务部主任熊麒律师。

《国歌法》将出台，
贬损国歌或被拘留

6 月 22 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开幕，会议

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草

案）》（下文简称《国歌法》）。

《国歌法》规定了应当奏唱国歌

的场合、不得修改歌词、要用标准

曲谱与官方版本、在场人员应肃立

举止庄重、不得用于广告等背景音

乐、国歌列入小学一年级音乐教材

等方面内容。这部法律还规定：在

公共场合，恶意修改国歌歌词或者

故意以歪曲、贬损方式奏唱国歌，

由公安机关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新华社）

最高法：
对利用孕妇贩毒者从严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 6 月 20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公布了 10 起体现人民法

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

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杨开水

组织怀孕妇女运输毒品，罪行极其

严重被判处死刑。

“近年来，毒品犯罪分子组织、

利用孕妇、哺乳期妇女、艾滋病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人员实施毒品犯

罪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

院刑五庭副庭长马岩说，对于组织、

利用特殊群体人员实施毒品犯罪的

犯罪分子，考虑到这类人员具有明

显的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主观恶

性更大，在政策把握上一律体现从

严。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4 月发布

的毒品犯罪司法解释，在第四条中

将组织、利用特殊群体人员实施毒

品犯罪的，增列为“情节严重”情形，

依法升格适用法定刑。

而对于参与毒品犯罪的特殊群

体人员，如果确实属于受雇用、指

使参与犯罪，又是初犯、偶犯的，

人民法院依法给予从宽处罚；如果

属于职 业毒犯、毒品再犯、主犯，

或具有其他从严处罚情节的，人民

法院则依法严惩。

（据《中国妇女报》）

单身汉可到县政府填表申请老婆？

女子微信散布谣言被行拘
近日，怀化市会同县林城镇一

女性网民龚某，在会同一本地微信

群里冒用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了一

条“紧急通知”，内容称“凡具有会

同县户口 ，年龄在 30 岁以上的单

身男性， 于当月 15 日前 携 带身份

证到县政府填表申请老婆。还呼吁

在外务工的人及时回来，错过了这

次机会你的人生就真的光棍了，机

不 可失时不 再来， 望 各 位 群 友 互

相转发”。通知落款处还注明会同

县政府宣。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

机关以龚某在网上发布传播虚假信

息，判定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寻衅滋

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之规

定，决定 对其给 予行政拘留 10 日

的处罚。

（据“会同警务”微信公众号）

■新闻多一点

那么，出现“出轨”、“婚

外情”、“私生子”等情况，是

否能 够 直 接 认 定为“ 过错 行

为”？在熊麒看来，这些情况

也不一定能认定为“过错行为”。

熊麒告诉 记者，《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中的第二条规定：婚姻

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

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

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

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也就

是说，目前法律上认定的“同

居”要具有“持续、稳定”的

特点。

熊麒表示 ：“有私生子，不

一定是同居；出轨、包二奶、

养小三、婚外恋等情况，只要

证明其‘持续、稳定’就能获

得赔偿。”

究竟怎样的证据才具有

法律效力，又该如何合法取

证呢？

刘群坦承，在过错方不承

认的情况下，无过错方要证明

过错方与他人持续、稳定地

共同居住有一定难度。仅凭

几次开房记录、微信短信聊

天记录、几次报警记录、几

张过错方与他人的亲密照片、

证人证言等，一般说 来，法

官很难认定存在同居或重婚

的过错情节。

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的取证，一般可以采取如

下方式：

第一，可以向行为地周围

的群众取证，以证人证言的

形式证明两个人共同生活的

事实；第二，可以向房东或者

物业管理处了解是否有共同

居住的事实；第三，可以通

过配偶的电子邮件、短信、微

信、QQ 等聊天记录了解是否

有共同居住的事实；第四，可

以通过拍照、录音及录像来

反映是否有共同居住的事实；

第五，可以通过收集配偶和

第三者亲口承认的书面材料来

证明同居的事实。

哪些行为属于婚姻中的“过错行为”？

刘群告诉记者，关于离婚

中的过错行为，《婚姻法》第

四十六条已有明确规定，“重

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

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这四种情形均属于过错

行为。”

而平常老百姓所说的夫妻

一方存在“出轨”，是不是就可

以直接认定为“过错行为”进

而申请赔偿呢？在刘群看来，

根据法律，“出轨”行为必须

要达到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的

程度，才能成为过错方，而无

过错的一方，才能依证据在离

婚诉讼中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出轨、婚外情甚至有私生子，是否就可认定“犯了错”？

可以雇佣私家侦探搜集配偶出轨证据，好让对方“净身出户”吗？
“你们有私家侦探吗？我丈夫出轨了，我要找证据跟他离婚，让他净身出户。”熊麒透露，

他每天接到的电话中，最多的就是这种。但在熊麒看来，当前离婚案中过错方赔偿低，而雇佣“私

家侦探”费用并不低，当事人可能“得不偿失”。

而且，熊麒提醒，很多人会去请所谓的“私家侦探”收集证据，但由于部分“私家侦探”

并非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其采集的证据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而导致证据无效等情况，“比如

装摄像头，在自己家还好，去别人家或酒店则是违法行为。”

“看、听、说、写。”在婚

家事官司领域深耕多年的熊

麒这样总结有效证据的四个

特点。

“看”，即可以交给律师、

法官看的照片、视频等证据。

“听”，即夫妻双方就一方

有外遇的问题进行谈判时的

录音资料，或者从第三方获

得的录音资料以及邻里证言

等证据。录音资料这类证据

主要靠当事人自己偷录采集，

并不需要告知对方。如果当事

人采集的录音中，对方对其

有外遇行为予以承认，那么该

录音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向法

院提交。

“说”，即“出轨”证据之

电子邮件、聊天记录、对方与

第三者之间往来的信件、邮

件或者是聊天记录。在提取

电子邮件或者聊天记录的过

程时，如果经过公证处公证，

更容易被法院采信。

“写”，即对方写的保证书

或悔过书等证据。

熊 麒 提 醒，在 采集证 据

时，一定要注意搜集能证明“持

续、稳定”因素的相关的时间、

地点等信息。

法官提醒：搜集证据应合法

律师支招：看听说写，有效证据四大特点

法官解答：这四种情形都算——

律师提醒：得有“持续、稳定”的特点——

婚内过错方赔偿，
到底能赔多少？

2013 年 2 月 3 日，“疯狂

英语”创始人李阳离婚案在北

京朝阳法院宣判。法院认定李

阳家庭暴力行为成立，并判决：

准予李阳和妻子李金离婚，李

阳向李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对此，熊麒表示，作

为实施家庭暴力的过错方，李

阳赔偿的 5 万元，是他所了解

到的目前数额较高的赔偿了。

法官解答：
赔偿数额视情况而定

熊麒认为，在当前的离婚

案司法实践中，婚内过错方的

赔偿过低，作为湖南天地人律

师事务所的家事法律服务部主

任，熊麒近年接手了不少因为

婚外恋导致的离婚案，“过错

方获得赔偿的案件中，赔偿金

额都不高，在 2000 元到 2 万

元之间，其中 3000-5000 元最

常见，1 万元都少见。”

在熊麒看来，当今婚姻中

过错方的过错成本还很低，这

就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不利于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

对此，熊麒建议应该加大过错

方赔偿力度，“比如，可以在《婚

姻法》第四十六条中，增加‘在

婚姻财产分割中，适当照顾无

过错方’的条款。”在熊麒看来，

这样也符合最高法所倡导的家

事审判应宣德扬善、淳风化俗，

通过家德家风建设促进公德民

风建设的举措。

律师观点：
当前婚内过错方的赔偿过低

●出轨算不算“过错行为”●雇佣私家侦探取证靠谱吗●过错方到底能赔多少

熊麒

刘群


